
智行理财网
警惕信用卡“全额计息”的这些坑

近几年我国信用卡持有人增长迅猛，信用卡得到了广泛普及，但由于有关知识宣传
不充分，消费者对其特性和规则了解不足，导致一些持卡人在享受便利的“喜刷刷
”之后，往往忘记及时还款，从而产生了高昂的利息，影响了个人征信记录，容易
产生客户与银行间的矛盾和纠纷。

近日，就有客户因未全额还款产生的大额利息将某家银行诉至法院，引起广泛关注
。融小妹整理了一些专家的观点，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客户未能全额还款，为何要被“全额计息”

专家介绍说，信用卡既是支付结算也是消费信贷的工具，银行与客户之间是借贷关
系，客户使用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度通过刷卡完成交易后，就形成了对银行资金的占
用，也就需要为此承担利息。因此，客户使用信用卡额度完成的交易，与通过储蓄
卡（借记卡）存款所完成的刷卡交易是有本质区别的。

从银行经营角度考虑，客户自使用信用额度刷卡交易之日起，无论是否处于免息还
款期，银行都要承担资金成本、运维成本和坏账成本。收取贷款利息，也是为了维
持信用卡业务的正常运转，可以让更多的客户享受到包括免息还款期待遇等在内的
各项信用卡服务。

因此，客户若未能在信用卡到期还款日前全额还款，其应付银行的利息就要从每笔
刷卡交易各自的银行记账之日起、按照账单所列金额计收（直到还清为止），而不
是从到期应还实际未偿还之日起计收，理由就在于：持卡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占用
，是从刷卡后的银行记账日起算，而不是从他未履行到期还款义务的那一天起计算
的。实际上，对消费者而言，只要记住按时全额还款，使用信用卡就能轻松享受到
发卡行给予的免息期内的“免息待遇”。

“全额计息”，是否公平合理

针对这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业内专家介绍说，按照信用卡基本规则，银行都为
客户提供免息还款期待遇。也就是说，如果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能够全部还清欠款
，即可享受最长达50天（自刷卡消费之日起至还款日止）的免息期。一旦客户超过
免息期未还或未按期全额还款，依照《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信用卡
领用协议》的约定，他就失去了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的条件。因此，可以这样
说，信用卡“免息还款期待遇”并不等同于“免息”，更不能理解为“只要在免息
期内，就是无条件绝对免息”。

为了让持卡人尽可能享受到“免息还款期待遇”，同时避免出现信用污点，在2013
年颁布施行的《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中，银行业协会要求成员单位为持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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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容时容差服务”，即为持卡人提供一定期限的还款宽限期服务，还款宽限期
自到期还款日起至少3天。可能很多人觉得这还不够，认为容时应该更长一些，容
差更多一些。但是，银行是金融机构，服务是有价值的，其自律约束总会有一个基
本底线、最低标准。

日利率按万分之五收取，是否属于“罚息”

对此，业内专家解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颁布施行至今的《银行卡业务管理
办法》规定，信用卡并不存在“罚息”一说，只有“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正常计息
标准。简单概括，就是“占用1天的资金就付1天的银行利息，直至款项偿清为止，
除非满足免息还款期待遇条件可依规依约获得免息”。因此，可以说，如今的信用
卡只有正常计息而没有“罚息”。

如何保障客户对信用卡计息规则的知情权

在信息披露方面，专家介绍，《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要求发卡行采取多种措
施，保证客户对银行业务计息、收费标准及相关风险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一是要求成员单位加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充分揭示信用卡计息规则的含义，应
在信用卡申请表中以突出的字体明确说明计息规则，并通过网站等宣传渠道提供计
算规则及模拟案例；二是要求成员单位执行监管规定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
自身发展的信用卡息费计收方式和相应的优惠措施，但应将相关信息明确告知信用
卡申请人（或持卡人），确保申请人（或持卡人）可以根据自身意愿自主选择；三
是要求成员单位于信用卡到期还款日之前至少3天通过账单、短信、电子邮件、电
话或信函等方式向持卡人提示还款；四是成员单位可提供多个账单日供持卡人选择
、更改，但可限定更改次数。

如果有融资方面的任何疑问，欢迎大家随时提问，请戳>>>我要提问，有专业的信
贷经理随时为您解答！

如果你有贷款需求，点击查看产品详情，或点击文章右侧一键委托模块，有专业融
资顾问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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